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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6_B3_95_E9

_99_A2_E5_AF_B9_E8_c36_51007.htm 公民要提起行政诉讼，

应按照人民法院要求提交起诉状，起诉状要写明原告姓名、

性别、年龄、民族、籍贯、职业、住址等，被告名称、法定

代表人、职务、地址、电话、邮编等，写明所指控的根据（

包括事实错误、法律错误、程序形式缺陷、越权、滥用权力

等）诉讼请求（包括撤销或变更行政决定、恢复原状、赔偿

损失等）。然后要确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

据《行政诉讼法》规定，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

件的范围作了明确的分工： 1.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2.对确认发明专

利权、海关处理的案件，对国务院各部门或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向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中级人民法院还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

杂的案件。 3.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一般行政案件要到基层

人民法院起诉。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地域管辖规定： 1.行

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

管辖。经复议，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

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2.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

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

院管辖。 3.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

法院管辖。 4.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

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收到起诉状的人民法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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